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转发《河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关注河南省教育厅政务微信暨加强高校新生入学教育的通知》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现将《河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关注河南省教育厅政务微信暨加强高校新生入学教育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抓好落实。
一、高度重视，抓好动员
（一）河南省教育厅政务微信平台是教育厅加强信息传递、沟通民意、舆论引导的重要宣传教育阵地，是师生及时掌握国家教育政策、关注教育热点、咨询教育信息的有效途径，组织好师生关注微信平台，有利于师生学习各类政策，有利于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学生通过关注“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微信”可以学习、了解、掌握国家资助政策，把握政策动态，参加各项资助活动，结合自身受助情况，宣传弘扬国家资助政策。通过资助微信平台，可以引导学生学习先进，树立诚信，培养其感恩意识、责任意识和自强自立、奋发进取、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精神。
（三）微信平台答题的重点是河南省学生资助政策和大学生消防安全知识，同时也是我院新生开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
（四）宣传好活动奖励的有关情况。
二、精心组织，力求实效
（一）院属各单位要利用本单位的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平台进行积极发布和宣传省教育厅微信平台有关内容，持续发布相关政策和解读。
（二）各院系要认真筹划，精心组织，深入宣传，以达到在校学生全员参加的目标。
（三）各院系要建立台账，落实每名学生关注微信、参与答题及得分情况。
三、活动截止时间：9月14日
四、及时反馈活动效果
请各院系于9月14日下午15:00前，将各班《2017年学生关注河南省教育厅政务微信平台及答题记录表》报保卫处田应功处。

附：1.河南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关注河南省教育厅政务微信暨加强高校新生入学教育的通知
    2.2017年学生关注河南省教育厅政务微信平台及答题记录表







2017年学生关注河南省教育厅政务微信平台及答题记录表
院系名称：            班级：           辅导员签字：
	序号
	姓  名
	教育厅政务微信关注情况
	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微信关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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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总人数：    人           参与人数：      人
